
1 
 

证券代码：000060        证券简称：中金岭南        公告编号：2025-040 

债券代码：127020        债券简称：中金转债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  

2024年度投资者保护工作情况报告 

 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没有虚假

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是从事铅锌铜

等有色金属的采矿、选矿、冶炼和深加工一体化生产的企业，

目前已形成铅锌采选年产金属量30万吨生产能力。公司通过

一系列收购兼并、资源整合，直接掌控的已探明的铅锌铜等

有色金属资源总量近千万吨，逐步成长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

跨国矿业企业。 

公司充分尊重和维护投资者合法权益，积极与各方沟通

交流，努力实现股东、员工、社会等各方利益的均衡，共同

推动公司持续、稳定、健康发展，现将2024年投资者保护工

作情况报告如下：  

一、分红情况 

为进一步增强回报股东意识，完善公司利润分配制度，

为股东提供持续、合理、稳定的投资回报，根据《关于进一

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》《上市公司监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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指引第 3 号——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相关规

定，公司在弥补亏损、足额提取法定公积金、任意公积金后

，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可分配利润 10%

，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年

均可分配利润的 30%。2021-2023 年，公司现金分红合计

93,711.02 万元，占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 91.52%。 

2021-2023 年中金岭南现金分红情况表 

(单位:万元) 

分红年度 2023 年 2022 年 2021 年 

现金分红金额（含税） 20,930.51 37,375.28  35,405.23  

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68,776.22 121,228.94 117,168.68 

当年现金分红占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的比例 30.43% 30.83% 30.22% 

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合计（①） 93,711.02  

最近三年累计可分配利润（②） 307,173.84  

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利润占累计可分配利润比例（①/②） 30.51% 

最近三年年均可分配利润（③） 102,391.28 

最近三年累计现金分配利润占年均可分配利润比例（①/③） 91.52% 

二、承诺履行情况 

(一) 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2019年12月3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开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议案，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公司

作出承诺： 

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房

地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》已如实披露了中金岭南在报告期内

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，如中金岭南因存在自查范围内

未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地、捂盘惜售、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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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为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本企业将承担相应的赔

偿责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9年12月3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2、2019年12月3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开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议案，公司控股股东广东省广晟控股集团有限

公司关于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

措施的承诺如下： 

本企业将不越权干预中金岭南经营管理活动，不侵占中

金岭南利益。若本企业违反、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本承诺函，

本企业将根据证券监管机构的有关规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

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9年12月3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（二）公司董事、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履行情况 

1、2019年12月3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开发行可转

换公司债券的议案。公司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关于公开发行

可转换公司债券摊薄即期回报采取填补措施的承诺如下： 

（1）承诺不无偿或以不公平条件向其他单位或者个人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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送利益，也不采用其他方式损害公司利益。 

（2）承诺对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职务消费行为进行约

束。 

（3）承诺不动用公司资产从事与其履行职责无关的投资、

消费活动。 

（4）承诺由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制度与公司

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。 

（5）如公司未来实施股权激励方案，承诺未来股权激励

方案的行权条件将与公司填补回报措施的执行情况相挂钩。 

本人承诺严格履行上述事项，确保公司填补回报措施能

够得到切实履行。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或拒不履行承诺，

将按照《关于首发及再融资、重大资产重组摊薄即期回报有

关事项的指导意见》（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公告[2015]31

号）等相关规定履行解释、道歉等相应义务，并同意中国证

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、深圳证券交易所、中国上市公司协会依

法作出的监管措施；给公司或者股东造成损失的，本人愿意

依法承担相应补偿责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9年12月3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2、2019年12月3日，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公开发行可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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换公司债券的议案，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作出承

诺： 

《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涉及房地

产业务专项自查报告》已如实披露了中金岭南在报告期内房

地产开发项目的自查情况，如中金岭南因存在自查范围内未

披露的闲置土地和炒地、捂盘惜售、哄抬房价的违法违规行

为，给公司和投资者造成损失的，本人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

任。 

承诺时间：2019年12月3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（三）公司 

2015年3月，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发行股票工作完成，对

公司2014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做出如下承诺： 

（1）承诺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公平和及时地公布定期

报告、披露所有对投资者有重大影响的信息，并接受中国证

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监督管理；  

（2）承诺本公司在知悉可能对股票价格产生误导性影

响的任何公共传播媒体出现的消息后，将及时予以公开澄清； 

（3）本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将认真听取社

会公众的意见和批评，不利用已获得的内幕消息和其他不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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当手段直接或间接从事本公司股票的买卖活动。 

本公司保证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交的文件没有虚假陈

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在提出上市申请期间，未经深圳证券交

易所同意，不擅自披露有关信息。 

承诺时间：2015年03月17日 

承诺期限：长期有效 

履行情况：严格履行承诺，正在履行中。 

三、投资者接待以及与投资者沟通交流情况 

2024年，公司坚持主动、精细、高效、互动的沟通策略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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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4年，公司以现场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共召开3

次股东大会，方便中小投资者积极参与公司重大事项的决策；

公司股东大会审议关于修订公司章程、利润分配、重大关联

交易等重大事项时，均对中小投资者表决进行了单独计票，

且单独计票结果全部及时公开披露；公司股东大会选举董事

时采取累积投票制（如需）；公司通过落实各项制度，保障

中小股东知情权、参与权、决策权等各项合法权益。 

投资者权益保护工作是完善公司治理结构的重要内容，

公司将不断开拓投资者保护工作的新形式、新内容，持续有

效地开展投资者关系管理工作，维护广大投资者合法权益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深圳市中金岭南有色金属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5 年 4 月 15 日 

 

  


